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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

號2-3樓

承辦單位：特殊教育科

承辦人：曾子芸

電話：7995678#3083

電子信箱：ss220326@kcg.gov.tw

受文者：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月7日

發文字號：高市教特字第111301511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高雄市111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研習分場次計畫-班級經營與轉

銜：轉銜服務與輔導研習實施計畫1份 (43188958_11130151100A0C_ATTCH1.

pdf)

主旨：檢送「高雄市111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研

習分場次計畫-班級經營與轉銜：轉銜服務與輔導研習實

施計畫」（如附件），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為協助幼兒家長及教保服務人員瞭解並提供各項轉銜服務

措施，以保障身心障礙幼兒相關權益，本局依據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函文規劃辦理此研習，相關資訊如下：

(一)研習對象：111學年度屆齡即將入學國民小學之發展遲緩

或各身心障礙類有轉銜特殊需求幼兒之家長、公私立幼

兒園教保服務人員，每場錄取120名，錄取方式請詳閱實

施計畫。

(二)研習時間地點及聯絡人：

１、第一場：

(１)時間：111年1月27日（星期四）上午9時至中午12

時。

檔　　號:
保存年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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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地點：高雄市苓雅區福東國民小學中正樓3樓視聽

教室（苓雅區福德三路96號）。

２、第二場：

(１)時間：111年1月27日（星期四）下午2時至5時。

(２)地點：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行政大樓4樓視聽中

心（楠梓區德民路211號）。

３、聯絡人：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教育推廣組林政勤

教師，聯繫電話：（07）375-3528分機23。

(三)報名資訊：

１、時間：111年1月10日（星期一）至111年1月19日（星

期三）。

２、路徑：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http://special.moe.

gov.tw）/研習報名/縣市特教研習/開啟查詢。請點

選：高雄市、主管機關委辦、高雄市教育局、關鍵字

「轉銜服務與輔導」）查詢報名。

二、全程參加者核予研習時數3小時；請貴校（園）惠予所屬人

員公（差）假登記。

三、惠請市府社會局函轉所屬早期療育機構。

正本：本市公私立幼兒園(全)、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副本：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含附件)、本局特殊教育科(紙本)(含附件)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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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11 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研習分場次計畫- 
班級經營與轉銜：轉銜服務與輔導研習實施計畫 

111年1月7日高市教特字第11130151100號函訂定 

壹、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年11月15日臺教國署幼字第 1100153423
號函。 

貳、目的： 

  一、協助幼兒家長瞭解本市對於身心障礙幼兒鑑定安置作業流程，並提供各
項轉銜服務措施相關資訊，使家長瞭解其法定權力與責任。 

  二、期使幼兒家長與教保服務人員瞭解幼兒未來適性安置，保障身心障礙幼
兒受教權，提升學前特殊教育服務品質。 

叁、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三、協辦單位：高雄市苓雅區福東國民小學、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肆、參加對象： 111 學年度屆齡即將入學國民小學之發展遲緩或各身心障礙類有
轉銜特殊需求幼兒之家長、公私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 

伍、研習時間與地點： 

  一、第一場： 
 (一)時間：111 年 1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 10 分。 

    (二)地點：高雄市苓雅區福東國民小學中正樓 3 樓視聽教室（苓雅區福德
三路 96 號）。 

  二、第二場：  
    (一)時間：111 年 1 月 27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至 5 時 10 分。 
    (二)地點：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行政大樓 4 樓視聽中心（楠梓區德民路

211 號）。 

陸、報名方式： 

  一、報名時間及路徑： 
    (一)時間：111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一）至 111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三）。 
    (二)路徑：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路徑：http://special.moe.gov.tw/研

習報名/縣市特教研習/開啟查詢。請點選：高雄市、主管機關委辦、
高雄市教育局、關鍵字「轉銜服務與輔導」）查詢報名。 

  二、錄取人數及公告錄取名單： 
    (一)錄取人數：每場錄取 120 名；倘報名人數超過錄取人數，依報名順序

每間幼兒園至多錄取 1 人為原則，尚有餘額，依序錄取至額滿為止。 
    (二)公告錄取名單：111 年 1 月 20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後公告於「全國

特殊教育資訊網」，請報名人員自行上網查詢。 
  三、倘有任何疑義，請逕洽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教育推廣組林政勤教師，

聯繫電話：07-3753528 分機 23；電子信箱：macrame20@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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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研習課程： 

第一場 第二場 課 程 內 容 講師 

09：00~10：30 
14：00~15：30 

(二節) 

入幼轉銜與幼小轉銜的內容
與服務、 

轉銜服務相關人員的角色 

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陳英豪助理教授 

10：30~11：20 
15：30~16：20 

(一節) 
家長與相關人員的合作轉銜

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陳英豪助理教授 

11：20~12：10 
16：20~17：10 

(一節) 
轉銜運作實務分享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國民小學
吳凱瓴教師 

捌、研習時數： 

  一、全程參與者，核發研習時數 3 小時；未全程參與者，依簽到表核實核予

研習時數。 

  二、為配合研習系統登錄期限規定，請參與人員於研習完畢後第 2 週期間（7

天至 14 天）自行上網查詢研習時數登錄結果，若有疑問請於研習結束後

洽詢聯絡人。 

玖、差勤方式：請惠予所屬單位參與人員及工作人員公（差）假登記。 

拾、注意事項： 

  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請參與人員佩戴口罩及配合防疫工

作，以維護參與人員健康。 

  二、為響應節能減碳環保生活，請自行攜帶環保杯及餐具。 

  三、研習場地停車位有限，請參與人員儘量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前往（第

一場：高雄捷運橘線—技擊館站—出入口 2；第二場：高雄捷運紅線—都

會公園站—出入口 1）。 

  四、報名時請確認電子信箱之正確性，以便寄發研習相關訊息。 

拾壹、研習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雄市 111 年度學前特殊教

育專業知能研習經費項下支應。 

拾貳、本計畫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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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與轉銜

轉銜服務與輔導實務

國立臺南大學特教系

陳英豪
111.01.27

『轉』『銜』?!

Q:學前階段好不容易累積的小

小成就，似乎退回到原點，面

臨坍塌…???

Q:開學兩個月了，老師仍不清

楚 她的能力，只知道她領有多

重障礙手冊，接受 過療育，服

用過動藥就會完全靜止沒有反

應， 因此老師表示不能教她什

麼…???

Q:家長似乎更焦慮不安:需要挑

選老師嗎?小學能提供孩子所需

要的服務嗎？老師能接納嗎？

孩子能遵守規矩嗎？要如何和

小學老師建立關係？…許許多

多的焦慮、擔心、愧 疚，伴隨

強烈的責任感，對家長來說無

異是一 波波的衝擊，…???

Q:對一般家庭來說，孩子上小學看似

興奮，象徵長大，但對特殊幼兒及家

長而言，卻似乎是壓力甚於期待…!!!

Q:「特教太專業了…聽不懂。轉銜計畫，只好大家抄來抄

去」；「連我們自己對小學那邊都不清楚了，我們又能提供

多少訊息給家長呢」？「轉銜服務計畫就算擬出來了，實際

上又能做到多少？小學那邊會理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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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銜』概念

1.橫向(水平)轉銜

2.縱向(垂直)轉銜

(轉換+銜接)有效傳遞系統=無間縫轉銜

『轉』『銜』相關法規
《特殊教育法》(2009、2019)
第 31 條

為使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服務需求得以銜接，各級學校應提供整體性與持續性轉銜輔導及服務；其轉銜輔導及服務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2010)
第 4 條

…原安置場所或就讀學校應召開轉銜會議，…並依會議決議內容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以下簡稱通報網）填寫轉銜

服務資料。

…轉銜服務資料包括學生基本資料、目前能力分析、學生學習紀錄摘要、評量資料、學生與家庭輔導紀錄、專業服務紀

錄、福利服務紀錄及未來進路所需協助與輔導建議等項；轉銜服務資料得依家長需求提

第 5 條

發展遲緩兒童進入學前教育場所之轉銜…

第 6 條

學生進入國民小學、特殊教育學校國小部、國民中學或特殊教育學校國中部之轉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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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銜』概念:生態系統-PPCT
孩子的轉銜是鑲嵌在一個隨著時間發展的生態系統中，各系統內及

系統間的連結並非靜止狀態，而是動態的歷程。

 時間軸轉銜的延續性

 不同面向的轉銜需求

 環境脈絡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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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轉』『銜』內容與服務(1/2)
早療階段至學前階段就學轉銜

入學一年前的準備

(1)行政作業:通報轉介中心
或個案管理中心

(2)家庭諮詢

入學前置作業

於轉介前一個月邀請擬安置單
位(幼兒園、機構)及相關人員
召開轉銜會議，依會議決議內
容至特教通報網填寫轉銜服務
資料，並於安置確定後二星期
內，將轉銜服務資料移送安置
單位。

轉銜後的追蹤

(1)轉銜前單位工作

(2)轉銜後安置單位工作

幼小『轉』『銜』內容與服務(2/2)
學前階段至國小階段就學轉銜

入學一年前的準備

(1)行政作業:原安置場所(早療
單位…)或就讀學校

(2)家庭諮詢

入學前置作業

原安置單位(幼兒園…)安置前
一個月邀請擬安置學校(國小)
及相關人員召開轉銜會議，依
會議決議內容至特教通報網填
寫轉銜服務資料，並於安置確
定後二星期內，將轉銜服務資
料移送安置單位，並完成通報。

轉銜後的追蹤

(1)轉銜前單位工作

應於特教學生完成轉銜後持續追蹤輔導
六個月。

(2)轉銜後安置單位工作

國小應於特教學生報到後二星期內至特教通報
網接收轉銜服務資料，於開學後一個月內，召
開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邀請學校相關人
員及家長參加，並得視需要邀請學生原安置場
所或就讀學校相關人員參加。

國小對已安置而未就學學生，
應於開學後二星期內，造冊
通報原就讀之幼兒園及早療
單位，相互協調配合追蹤輔
導，並副知教育局及社會局，
依強迫入學條例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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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轉』『銜』過程的挑戰
對孩子的挑戰

•新環境、人際、學習等….

對家庭的挑戰

•孩子適應、新學校環境、新服務….

對專業人員的主要挑戰

•專業知能、支持程度、溝通協調…

轉銜服務相關人員角色(1/3)
幼兒階段教育人員之責任

1. 確認幼兒準備進行轉銜之教育需求。

2. 設計適合的個別化教育計畫及課程執行，使幼兒具備進入下一教育階段轉銜的能力。

3. 與家庭成員合作，共同參與特殊幼兒的新生入學鑑定安置。

4. 與下一教育階段相關人員聯繫，轉銜相關服務資料，以利教育人員銜接教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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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銜服務相關人員角色(2/3)

國小階段教育人員之責任：

1. 了解新入學特殊需求幼兒優弱勢、相關背景與教育需求。

2. 設計適合的個別化教育計畫及課程，使幼兒能發揮並擴展前一階段的基本能力。

3. 與家庭成員合作，共同協助幼兒進入新環境適應。

4. 邀請前一個階段教育人員參與幼兒個別化教育計劃會議，確認規畫之教育計劃能夠

符應幼兒需求，延續學習能力。

轉銜服務相關人員角色(3/3)

家長也是轉銜服務中重要的一環，家長之責任

1.提供各階段轉銜服務或教育者充分訊息，明確的意願與需求。

2.與轉銜教育者合作，討論個別化教育計畫中幼兒轉銜之需求。

3.負擔起權責教導幼兒建立基本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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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與相關人員的合作轉銜(1/2)

個別化轉
銜計畫
(ITP)

協調
合作

轉銜
過程

親職
教育

全方位轉銜的要素

IFSP、IEP

家長與相關人員的合作轉銜(2/2)

轉銜計畫的訂定

轉銜計畫的實施

專業團隊的協調合作

學校、家庭與社區的協
調合作(居間系統)

• 預先的規劃

• 教師、家長、社區共同參與

• 考慮家庭文化背景的差異性

• Q:如何做好個別 化轉銜計畫?
• 按預定進度執行

• 發展適當的課程

• 隨時注意各種狀況做彈性調整

• Q:如何觀察瞭解學生轉銜適應狀況?
• 建立一個支持性的班級環境

• 幼小老師與小一老師的交互交流

• 融合班與其他相關支援人力的合作協調

• Q: 如何以團隊合作辦理個別化轉銜會議?
• 計畫執行的聯繫與協調

• 對家庭提供資訊和鼓勵

• 社區資源的運用

• 家庭的協助與支持

幼小轉銜方案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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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轉』『銜』模式

結束囉!
感謝您的聆聽!

綜合座談
Q＆Ａ

幼小轉銜輔導

比較新舊環境之差異

教導新環境所需預備
之能力

調整教學型態

提供心理支持

跨專業的協調

新環境與小系統之間
的聯繫

不同人員之間的溝通
與合作

家長參與

了解家庭的轉銜需求及生
態

尊重家長的參與意願與參
與程度

協助家庭參與轉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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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11 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專
業知能研習分場次計畫-班級經營與轉銜：

轉銜服務與輔導研習實施計畫

轉銜運作實務分享轉銜運作實務分享轉銜運作實務分享轉銜運作實務分享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國小吳凱瓴老師

轉銜心情不大同

• 普師教師

• 特教老師

• 學生本身

•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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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篇-幼小轉銜
一、建立常規、聽指令、 配合度。

�到園時間物品歸位

�預告一天作息流程

�上課規範:視覺提示＋口訣(如:腳打叉叉、
手放膝蓋、小眼睛看老師、小耳朵注意
聽、 小嘴巴閉起來)

�聽令練習:1……2……3……(學生復誦指
令)

�聽鐘聲:替代鼓聲/音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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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篇-幼小轉銜

�繪本運用:圖書館的獅子

1.內容:圖書館裡一頭獅子， 和小朋友
一樣可以遵守館內規定，安靜的獅子
有一天突然大吼起來……

2.故事提問:圖書館有哪些規定?獅子有
一天未遵守規定的原因。

3.和幼兒討論班規:如:上課說話舉手、
坐在位置用餐不隨意離位、經他人同
意才能取物、有借有還、在教室走廊
會慢走不奔跑。

教師篇-幼小轉銜

二、視聽覺注意力遊戲:

�大風吹

�老師說

�找領袖

�請你跟我這樣做

�蘿蔔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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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篇-幼小轉銜課程
三、讀寫預備

�音韻覺識練習-注音符號本身不是語音，
而是語音中的最小單位， 如ㄉ、ㄎ、
ㄨ ；透過聽的練習，覺察語音可以拆
解成幾個音素，音素可以結合或組成
的語音，讓幼兒學習聽辨。

1.運用有押韻和重複性的兒歌:三輪車，
跑得快快快快，上面坐著老太太太太太太太太，要五毛，
給一塊塊塊塊，你說奇怪怪怪怪不奇怪怪怪怪。

2.運用繪本中詞彙練習聽辨:如寶寶/抱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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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是1.平平的2.高高的3.先低低在高
高4.低低的?

ㄅ
示範寶和抱語音是由那些音素的組成

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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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語詞接龍:

ㄅ

ㄠ

ㄅ

ㄠ

冰棒 幫忙

刀子 跑步

包子 寶貝

教師篇-幼小轉銜課程

三、讀寫預備

�符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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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筆:描寫虛線、框線、仿寫(數字、符號、
筆順)

• 注音筆順https://stroke-
order.learningweb.moe.edu.tw/symbolSt
rokeQueryResult.do?lang=zh_TW&ucs=310
5

• 國字筆順https://stroke-
order.learningweb.moe.edu.tw/characte
rsQueryResult.do?words=%E4%BA%8C&lang
=zh_TW&csrfPreventionSalt=null

• 生字練習簿-可輸入姓名筆劃練習
https://stroke-
order.learningweb.moe.edu.tw/characte
r_practice.do?lang=zh_TW

教師篇-幼小轉銜課程

四、入國小前之社會適應準備

�處己篇

1.認識情緒初階:高興、生氣、難過

2.認識情緒進階:

正向-喜歡、高興、快樂、痛快、欣喜若狂。

負向-緊張、擔心、煩惱、著急、焦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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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篇-幼小轉銜課程

四、入國小前之社會適應準備

�處己篇

2.覺察與辨識自己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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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宜地表達自己的情緒

4.理解自己情緒出現的原因

5.運用策略調節自己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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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篇-幼小轉銜課程

四、入國小前之社會適應準備

�處人篇

1.加入遊戲:想玩或想使用對方物品該如
何做? 當被拒絕時該如何做? )

2.建立人際:

*繪本:其實我想和你玩

*繪本:最要好的朋友:

討論:你喜歡的朋友特徵，猜一猜是誰?



2022/1/20

11

3.覺察生活規範與活動規則

*繪本:我有好多話要說

討論說話時要注意什麼?

傾聽/說話速度/可用動作提

醒對方噓!(安靜)/輕聲細語

*繪本:你離我太近了,
請給我一點空間
討論:適當的社交距離

4.正向思考或正向語言

*桌遊遊戲:增加挫折容忍

*繪本:

第一名沒什麼大不了 不怕輸的才是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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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勝緊張焦慮 如果沒有人喜歡我，

的小小戰士 我也要喜歡自己

5.尊重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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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篇-幼小轉銜課程

四、入國小前之社會適應準備

�處環境篇

1.從大班畢業的哥哥姐姐們的經驗,了解對國小
一開始的心情,討論分享自己對未來入國小的
想法?

2.討論國小和幼兒園的不同?

3.未來就讀的國小?

4.安排參觀小環境、國小教師及資源班老師分享

家長篇-幼小轉銜準備

一、調整生活作息

二、親子教養:減少3c的使用或避免用3C安撫情

緒、正向教養。

三、家長入國小的期待

四、利用假日熟悉未來國小環境:遊樂場/廁所/

保健室

五、文具準備:以簡單、避免太花俏文具影響上

課注意力。

六、製造情境讓孩子學習問題解決:例如水壺或

餐碗忘了帶(事先告知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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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勿剝奪孩子自理的機會:進食、穿脫衣物、
如廁清潔、整理書包、餐具、揹書包……等

八、讀寫預備

1.雄-筆順
https://gsyan888.github.io/html5_fun/ht
ml5_stroke/html5_stroke.html

2.親子共讀

3.注音有聲書

幼兒篇-幼小轉銜

一、入國小的心理準備:預告、日曆

二、用餐在30分內

三、生活自理:整理書包、獨立進食及餐

後整理如廁清潔……等。

四、遇到問題會請求成人協助，並能敘述

事件的因果

五、指令配合

六、學習情緒表達及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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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銜會議

一、轉銜系統填報

二、轉銜會議公文

三、轉銜資料:醫院報告、診斷書或證明、鑑

定清冊、IEP 、學習紀錄、輔具移轉單。

四、輔具轉銜

五、會議議程及簽到表

六、視學生需求邀請相關專業人員參與

期待每個孩子在我們的祝福下，
在下一階段順利啟航。





法規名稱：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發布日期：民國 99 年 07 月 15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為使身心障礙學生（以下簡稱學生）服務需求得以銜接，各級學校及其他實施特殊教育

之場所應評估學生個別能力與轉銜需求，依本辦法規定訂定適切之生涯轉銜計畫，並協

調社政、勞工及衛生主管機關，提供學生整體性與持續性轉銜輔導及服務。

第 3 條

學校辦理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工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將生涯轉銜計畫納入學生個別

化教育計畫，專科以上學校應納入學生特殊教育方案，協助學生達成獨立生活、社會適

應與參與、升學或就業等轉銜目標。

第 4 條

1  跨教育階段及離開學校教育階段之轉銜，學生原安置場所或就讀學校應召開轉銜會議

，討論訂定生涯轉銜計畫與依個案需求建議提供學習、生活必要之教育輔助器材及相關

支持服務，並依會議決議內容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以下簡稱通報網）填寫轉銜服

務資料。

2  前項轉銜服務資料包括學生基本資料、目前能力分析、學生學習紀錄摘要、評量資料、

學生與家庭輔導紀錄、專業服務紀錄、福利服務紀錄及未來進路所需協助與輔導建議等

項；轉銜服務資料得依家長需求提供家長參考。

第 5 條

1  發展遲緩兒童進入學前教育場所之轉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發展遲緩兒童

通報轉介中心通報之人數，規劃安置場所。

2  各發展遲緩兒童通報轉介中心應依前條規定於轉介前一個月召開轉銜會議，邀請擬安置

場所及相關人員參加，依會議決議內容至通報網填寫轉銜服務資料，並於安置確定後二

星期內，將轉銜服務資料移送安置場所。

3  前項安置場所於兒童報到後一個月內，視需要依接收之轉銜服務資料，召開訂定個別化

教育計畫會議，邀請相關人員及家長參加。

第 6 條

1  學生進入國民小學、特殊教育學校國小部、國民中學或特殊教育學校國中部之轉銜，原

安置場所或就讀學校應依第四條規定於安置前一個月召開轉銜會議，邀請擬安置學校、

家長及相關人員參加，依會議決議內容至通報網填寫轉銜服務資料，並於安置確定後二

星期內填寫安置學校，完成通報。

2  安置學校應於學生報到後二星期內至通報網接收轉銜服務資料，於開學後一個月內，召

開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邀請學校相關人員及家長參加，並視需要邀請學生原安置

場所或就讀學校相關人員參加。

第 7 條

國民教育階段之安置學校，應於開學後二星期內對已安置而未就學學生，造冊通報學校

主管機關，依強迫入學條例規定處理。

第 8 條

附件1

1



1  學生升學高級中等學校或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之轉銜，學生原就讀學校應依第四條規定

於畢業前一學期召開轉銜會議，邀請家長及相關人員參加，依會議決議內容至通報網填

寫轉銜服務資料，並於安置或錄取確定後二星期內填寫安置（錄取）學校，完成通報。

2  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應於學生報到後二星期內至通報網接收轉銜服務資

料，應於開學後一個月內，召開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邀請學校相關人員及家長參

加，並視需要邀請學生原就讀學校相關人員參加。

第 9 條

1  學生升學專科以上學校之轉銜，學生原就讀學校應依第四條規定於畢業前一學期召開轉

銜會議，邀請家長及相關人員參加，依會議決議內容至通報網填寫轉銜服務資料，並於

錄取確定後二星期內填寫錄取學校，完成通報。

2  專科以上學校應於學生報到後二星期內至通報網接收轉銜服務資料，於開學後一個月內

召開訂定特殊教育方案會議，邀請學校相關人員參加，並視需要邀請學生原就讀學校相

關人員及家長參加。

第 10 條

1  設有職業類科之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應於學生就讀第一年辦理職能評

估。

2  前項學生於畢業前二年，學校應結合勞工主管機關，加強其職業教育、就業技能養成及

未來擬就業職場實習。

3  第一項學生於畢業前一年仍無法依其學習紀錄、行為觀察與晤談結果，判斷其職業方向

及適合之職場者，應由學校轉介至勞工主管機關辦理職業輔導評量。

第 11 條

1  國民中學以上學校學生，表達畢業後無升學意願者，學校應依第四條規定於學生畢業前

一學期召開轉銜會議，邀請學生本人、家長及相關人員參加，並於會議結束後二星期內

依會議決議內容至通報網填寫轉銜服務資料，完成通報。

2  學生因故離校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學校得視需要召開轉銜會議，並至通報網填寫轉

銜服務資料，完成通報。

3  前二項學生離校後一個月內，應由通報網將轉銜服務資料通報至社政、勞工或其他相關

主管機關銜接提供福利服務、職業重建、醫療或復健等服務，並由學生原就讀學校追蹤

輔導六個月。

第 12 條

各級學校及其他實施特殊教育之場所提供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之執行成效，應列入各主

管機關評鑑項目。

第 13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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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特殊教育學生(身心障礙類)轉銜輔導及服務計畫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第 31 條 

二、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9 條 

三、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四、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計畫實施辦法

貳、目的：為促進本市身心障礙特殊教育學生（以下簡稱特教學生）之服務需求確實銜接

至下一階段，有效整合相關資源提供升學輔導、生活、就業、心理輔導、福利

服務及其他相關專業服務等轉銜輔導及服務，以持續提供學生適性之個別化特

殊教育服務措施。

參、實施對象：就讀本市所屬各級學校（含幼兒園）特教學生。

肆、轉銜輔導及服務內容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將生涯轉銜計畫納入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協助學生達成獨

立生活、社會適應與參與、升學或就業等轉銜目標。

二、跨教育階段及離開學校教育階段之轉銜，學生原安置場所或就讀學校應召開轉銜

會議，討論訂定生涯轉銜計畫與依個案需求建議提供學習、生活必要之教育輔助

器材及相關支持服務。

三、依轉銜會議決議內容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以下簡稱特教通報網）填寫轉銜

服務資料，包括：學生基本資料、目前能力分析、學生學習紀錄摘要、評量資料、

學生與家庭輔導紀錄、專業服務紀錄、福利服務紀錄及未來進路所需協助與輔導

建議等項目；轉銜服務資料得依家長需求提供家長參考。

伍、各教育階段轉銜輔導及服務工作要項及辦理單位，詳如附件 1。 

陸、各教育階段特教學生轉銜服務流程，詳如附件 2。

柒、各級學校提供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之執行成效，本市列入各級學校訪視、評鑑重點

項目。

捌、其他未規定事宜，依據轉銜相關規定辦理。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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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各教育階段轉銜輔導及服務工作要項及辦理單位 

教育階段 轉銜輔導及服務工作要項 辦理單位 

學前教育

階段 

(含特殊教

育學校學前

部) 

1. 教育局辦理學前特教學生鑑定安置。 
 

2. 早療單位轉銜至幼兒園： 
(1) 早療通報轉介中心於轉介前一個月邀請擬安置單位(幼兒

園、機構)及相關人員召開轉銜會議，依會議決議內容至特教

通報網填寫轉銜服務資料，並於安置確定後二星期內，將轉

銜服務資料移送安置單位。 
(2) 幼兒園應於特教學生報到後二星期內至特教通報網接收轉

銜服務資料，於開學後一個月內，召開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

會議，並得視需要邀請原單位相關人員及家長參加。 
(3) 對已安置而未報到，或報到後未就學之特教學生，幼兒園應

通報至教育局，由教育局通報至早療通報轉介中心。 
 
3. 幼兒園轉銜至國小： 
(1) 幼兒園應於特教學生安置前一個月邀請擬安置學校(國小)及

相關人員召開轉銜會議，依會議決議內容至特教通報網填寫

轉銜服務資料，並於安置確定後二星期內，將轉銜服務資料

移送安置單位，並完成通報。 
(2) 幼兒園相關人員應於特教學生完成轉銜後持續追蹤輔導六

個月。 

教育局、鑑輔會、

幼兒園(機構) 
 
早療單位、幼兒園

(機構) 
 
 
幼兒園 
 
 
教育局、幼兒園 
 
 
 
幼兒園、國小 
 
 
 
幼兒園、國小 

國小教育

階段 

(含特殊教

育學校國小

部) 

1. 教育局辦理學前特教學生入學國小鑑定安置。 
 

2. 幼兒園轉銜至國小： 
(1) 國小應參與幼兒園召開之轉銜會議。 
(2) 國小應於特教學生報到後二星期內至特教通報網接收轉銜

服務資料，於開學後一個月內，召開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會

議，邀請學校相關人員及家長參加，並得視需要邀請學生原

安置場所或就讀學校相關人員參加。 
(3) 國小對已安置而未就學學生，應於開學後二星期內，造冊通

報原就讀之幼兒園及早療單位，相互協調配合追蹤輔導，並

副知教育局及社會局，依強迫入學條例規定處理。 
3. 國小轉銜至國中： 
(1) 國小應於特教學生安置前一個月邀請擬安置學校(國中)、家

長及相關人員召開轉銜會議，依轉銜會議決議內容至特教通

報網填寫轉銜服務資料，並於安置確定後二星期內，填寫安

置學校，完成通報。 

教育局、鑑輔會、

幼兒園、國小 
 
幼兒園、國小 
國小、幼兒園 
 
 
 
國小、幼兒園、早

療單位 
 
 
國小、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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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階段 轉銜輔導及服務工作要項 辦理單位 

(2) 國小相關人員應於特教學生完成轉銜後持續追蹤輔導六個

月。 
國小、國中 

國中教育

階段 

(含特殊教

育學校國中

部) 

1. 教育局辦理國小特教學生升學國中鑑定安置。 
 

2. 國小轉銜至國中： 
(1) 國中應參與國小於安置前一個月召開之轉銜會議。 
(2) 國中應於特教學生報到後二星期內至特教通報網接收學生

轉銜服務資料，於開學後一個月內，召開訂定個別化教育計

畫會議，邀請學校相關人員及家長參加，並得視需要邀請學

生原安置場所或就讀學校相關人員參加。 
(3) 國中對已安置而未就學學生，應於開學後二星期內，造冊通

報學生原就讀學校，相互協調配合追蹤輔導，並副知教育

局，依強迫入學條例規定處理。 
 
3. 國中轉銜至高中職： 
(1) 國中應於學生畢業前一學期召開升學專科、高中(職)或特殊

教育學校高職部之轉銜會議，邀請家長及相關人員參加，依

會議決議內容至特教通報網填寫轉銜服務資料，並於安置或

錄取確定後二星期內填寫安置(錄取)學校，完成通報。 
(2) 國中學生表達畢業後無升學意願者，應於學生畢業前一學期

召開轉銜會議，邀請學生本人、家長及相關人員參加，並於

會議結束後二星期內依會議決議內容至特教通報網填寫轉

銜服務資料，完成通報。 
學生因故離校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學校得視需要召開轉

銜會議，並至特教通報網填寫轉銜服務資料，完成通報。 
前兩項學生離校後一個月內，應由特教通報網將轉銜服務資

料通報至社政、勞政或其他相關主管機關提供福利服務、職

業重建、醫療或復健等服務，並由學生原就讀學校追蹤輔導

六個月。 
(3) 國中相關人員應於特教學生完成轉銜後持續追蹤輔導六個

月。 

教育局、鑑輔會、

國小、國中 
 
國小、國中 
國中、國小 
 
 
 
國中、國小、教育

局 
 
 
 
國中、高中(職) 
 
 
 
國中、社會局、衛

生局、勞工局 
 
 
 
 
 
 
 
 
國中、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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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階段 轉銜輔導及服務工作要項 辦理單位 

高級中等

教育階段 

(含特殊教

育學校高職

部) 

1. 教育局辦理國中特教學生升學高級中等學校升學輔導。 
 

2. 國中轉銜至高中(職) ： 
(1) 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應於學生報到後二星

期內至特教通報網接收學生轉銜服務資料，應於開學後一個

月內，召開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邀請學校相關人員及

家長參加，並得視需要邀請學生原就讀學校相關人員參加。 
3. 高級中等學校對已安置而未就學學生，應於開學後二星期

內，造冊通報學生原就讀學校，相互協調配合追蹤輔導，並

副知教育局。 
 

4. 高級中等學校轉銜至大專院校： 
(1) 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應於學生畢業前一學

期邀請家長及相關人員召開升學大專校院之轉銜會議，依會

議決議內容至特教通報網填寫轉銜服務資料，並於錄取確定

後二星期內填寫錄取學校，完成通報。 
(2) 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學生表達畢業後無升

學意願者，應於學生畢業前一學期召開轉銜會議，邀請學生

本人、家長及相關人員參加，並於會議結束後二星期內依會

議決議內容至特教通報網填寫轉銜服務資料，完成通報。 
學生因故離校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學校得視需要召開轉

銜會議，並至特教通報網填寫轉銜服務資料，完成通報。 
前兩項學生離校後一個月內，應由特教通報網將轉銜服務資

料通報至社政、勞政或其他相關主管機關提供福利服務、職

業重建、醫療或復健等服務，並由學生原就讀學校追蹤輔導

六個月。 
(3) 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相關人員應於特教學

生完成轉銜後持續追蹤六個月。 

教育局、鑑輔會、

國中、高中(職) 
 
高中(職)、國中 
 
 
 
高中(職)、國中、

教育局 
 
 
 
高中(職) 
 
 
 
高中(職)、社會

局、衛生局、勞工

局 
 
 
 
 
 
 
 
高中(職) 、大專院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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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教育階段特教學生轉銜服務流程圖 
 

                              特教學生家庭          家長申請：檢附資料 

                                                     鑑定安置申請表（機構提供） 

                                                     身心障礙手冊 

                                                     醫療證明 

                                   幼稚園           學前特教學生鑑定安置會議 

校（園）內鑑定安置                          薦      檢送資料：安置名冊 

    1.申請鑑定安置                                 送             醫療評估 

    2.召開鑑定安置會議                                         教育評估 

校（園）外安置及轉介              國民小學         國小特教學生鑑定安置會議 

    1.校（園）申請：檢附資料                 薦      檢送資料：安置名冊 

      *安置或轉介申請表                           送             醫療評估 

      *醫療評估                                               教育評估 

      *教育評估                    國民中學         國中特教學生鑑定安置會議 

      *學生相關資料                         薦      檢送資料：安置名冊 

      *輔導及會議紀錄                          送             醫療評估 

    2.召開鑑定安置會議                                         教育評估 

    3.再安置或轉介：檢附資料       高中、高職     高中高職特教學生鑑定安置會議 

      *再安置或轉介表                             薦     檢送資料：安置名冊 

      *醫療評估                                 送            醫療評估 

      *教育評估                                               教育評估 

      *學生相關資料                大專校院           特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 

                       

                               社政  勞政  衛生                                                                                     

                                                                                                  

                               福 養 職 就 醫 評   

                               利 護 訓 業 療 估                

 

務 

服 

銜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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